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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共文化馆管理办法
（1997年9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2002年11月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28号修正  根据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化学危险物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32件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0年12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148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5年5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30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等19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

　　第一条（目的）
　　为了加强对本市公共文化馆的管理，充分发挥公共文化馆在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和提高城市文明程度中的作用，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文化馆，是指政府设置，向社会公众开放，组织和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包括市文化馆、区（县）文化馆和街道（乡、镇）文化馆（站）。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文化馆的设置、使用及其监督管理。
　　第四条（设置原则）
　　公共文化馆按照行政区划设置。
　　市和区（县）行政区域内分别设置市文化馆和区（县）文化馆；街道（乡、镇）行政区域内设置街道（乡、镇）文化馆（站）。
　　第五条（主管和协管部门）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文广影视局）是本市公共文化馆的行政主管部门。区（县）文化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公共文化馆的管理。
　　各级财政、规划、人事、物价、建设和房地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协同文化行政部门实施本办法。
　　第六条（设置规划）
　　市文广影视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市公共文化馆设置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区（县）文化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市公共文化馆设置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区（县）公共文化馆设置规划，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建筑设计规范与竣工验收）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文化馆，应当符合公共文化馆的建筑设计规范。
　　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文化馆经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区（县）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参加公共文化馆的竣工验收。
　　第八条（馆舍面积）
　　区（县）文化馆和街道（乡、镇）文化馆（站）的建筑面积之和，应当达到平均每千人50平方米。其中，区（县）文化馆的建筑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街道（乡、镇）文化馆的建筑面积不少于1200平方米。
　　市文化馆的建筑面积另行规定。
　　第九条（人员配备）
　　公共文化馆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具体要求由市文广影视局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条（设备、器材的配置与更新）
　　公共文化馆应当根据工作需要，配置、更新专用设备和器材。
　　第十一条（公益性文化活动的开展）
　　公共文化馆应当开展下列公益性文化活动：
　　（一）组织业余文化艺术创作、表演和展览活动，向业余艺术表演团体提供排练活动场所；
　　（二）免费提供报刊阅览服务，开设免费文化艺术活动专场；
　　（三）通过讲座、培训班等形式，组织群众学习文化艺术技能和进行时事政治、文化科技知识教育；
　　（四）收集、整理、利用本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形式，组织民间文化艺术交流；
　　（五）开展群众文化理论的学术研究，编辑群众文化理论书籍和资料，建立本地区的群众文化工作档案。
　　第十二条（文化娱乐活动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开展）
　　公共文化馆确需利用馆内设施和场地开展文化娱乐经营活动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业务辅导）
　　市文化馆应当对区（县）、街道（乡、镇）文化馆进行业务指导；区（县）文化馆应当对街道（乡、镇）文化馆进行业务指导。
　　公共文化馆应当做好对群众文化活动的业务辅导工作。
　　第十四条（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
　　公共文化馆用于开展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的房屋（以下称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应当严格管理和保护，不得任意改变用途。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用途的，应当按照国务院《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区（县）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的建筑面积，应当在2500平方米以上。
　　街道（乡、镇）文化馆的馆舍主要用于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的建筑面积的具体要求，由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规定。
　　禁止将公共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转让、出租给他人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五条（收费规定）
　　公共文化馆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时，可以收取服务成本费，但本办法规定应当提供免费服务的除外。服务成本费的具体标准，由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物价局和市文广影视局另行规定。
　　第十六条（开放时间）
　　公共文化馆应当每天（包括国定节假日）开放，每天开放的时间不得少于８小时。
　　第十七条（经费筹集）
　　公共文化馆的经费，通过下列渠道筹集：
　　（一）各级财政的拨付和街道办事处的补贴；
　　（二）开展自主经营活动的收入；
　　（三）社会捐赠和赞助。
　　第十八条（经费使用的监督）
　　公共文化馆应当积极筹措公益性文化活动经费。公共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经费，必须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和文化行政部门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十九条（考核）
　　市文广影视局应当制订公共文化馆的考核办法。
　　市文广影视局和区（县）文化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公共文化馆的考核办法，定期对各级公共文化馆进行考核。
　　第二十条（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处理）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由市文广影视局或者区（县）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限期改正，并可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规定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的；
　　（二）未经批准改变公共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用途的；
　　（三）将公共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用房转让、出租给他人从事经营活动的；
　　（四）公共文化馆未按规定时间开放的；
　　（五）截留、挪用公共文化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经费的。
　　第二十一条（应用解释部门）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文广影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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